江苏省高校教师资格认定中心

关于报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材料的规范要求

一、申请人须提交的基本材料

⑴《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2份；
⑵ 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⑶ 学历证书原件和复印件（提供最高学历和师范类本科学历证书，党校学历需由教育厅印鉴，国外学历必须提供我国有关部门的学历认证证明）；
⑷《江苏省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人体格检查表》（体检医院需在县级（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有效期一年）；
⑸ 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二级乙等及以上，可提供具有普通话测试站印鉴的有效成绩证明）；
⑹《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

⑺ 1年内教学任务书（由教务处盖章认可）；

⑻ 近期小二寸免冠半身正面照片3张（申请表上贴2张，剩余1张办证书用，黑白、彩色均可）；
⑼岗前培训合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师范类本科毕业的申请人还需提供证明其本科师范类毕业生身份的学历证明（毕业证书上出现“师范”或“教育”字样）和学业成绩登记表（包含有教育学、心理学合格成绩及教育教学实习成绩，并用红线勾出）。
⑽ 免普通话测试及教育教学能力测评的申请人，还需提供教授、副教授等教师系列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或博士学位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二、表格填写要求

封面及表格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要求字迹清晰、端正。

（一）《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的填写

1、该表由人事处发放，每个申请人一式两份。封面及表格第一页由申请人填写。要求填写无误，字迹清晰可辨。填写结束后请在表格相应位置粘贴本人小2寸近期正面半身免冠照片。
 ⑴封面“工作单位”：填写“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科所在系部”；
⑵封面“户籍所在地”栏，请详细填写至乡镇或街道办事处。在学院办理集体户口的教师统一填写：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未在学院办理集体户口的教师按本人户籍所在地如实填写。
⑶封面“申请教师资格种类”：填写“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⑷“出生日期”：××××年××月××日（必须与身份证一致）；

⑸“毕业学校”和“所学专业”按毕业证书填写（填写全称）；

⑹“最高学位”：填写“博士”、“硕士”、“学士”或“无学位”； 

⑺“最高学历”：填写“研究生”或“大学本科”；

⑻“现从事职业”：填写“高校教师”；

⑼“申请任教学科（课程）”栏，只填一个学科，原则上应与其任教学科或所学专业相一致，且只能在“教师资格认定教学科名称一览表”中选择，若是学科列表中所没有学科，以相关或相近的学科代替，填写学科代码；

(10)“本人简历”：从小学毕业后填起，先填写所有的学习经历，再填写工作经历。填写学习经历时注明学历层次（研究生、本科、大专等）及学习形式（如全日制、成人脱产、函授、电大、自考、业余、网络教育等）；

2.第二页第一栏至“教育教学能力测评结果”栏填写：

⑴“思想品德鉴定意见”栏：措辞不作统一要求，要简明扼要据实填写；（由各党总支书记填写）
⑵“身体和健康状况”栏：填写“合格”；
⑶“修教育学、心理学课程情况”栏：师范教育类本科毕业的填写“符合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生特许条款”；非师范教育类本科毕业，已补修本科层次教育学、心理学课程并考试合格的填写“修学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课程，并合格”；
⑷“普通话水平测试”栏：除填写测试等级外，写上“合格”；符合免试条件的填写“免测”。
⑸“教育教学能力测评结果”由负责测评的专业小组组长签名填写：要求以分数的形式反映测试结果，并由各组长签名；符合免测条件的填写“免测”。
3.备注栏可填写申请人过去取得的其他类别教师证及其号码。

（三）《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的填写

1、该表由人事处发放，每个申请人一式一份。

2、页首“编号”栏不填。

3、“工作单位”栏，填写“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科所在系部”；
4、“常住地址”栏，请详细填写。在学院教师宿舍入住的老师统一填写：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工宿舍；未在学院教师宿舍入住的老师请按本人实际常住住址填写。

5、“申请资格种类及学科”栏，填写格式：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空一格）本人申报的学科名称（空一格）本人申报的学科代码。

6、“工作、政治表现”栏及以下各栏，由申请人工作所在部门党总支书记如实填写。

7、“鉴定单位（全称）”填写：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鉴定单位地址”填写：南京市江宁科学园龙眠大道629号；“电话”填写：025-86115017；“邮编”填写：211188。

8、“填写人（签名）”项由申请人工作所在部门党总支书记签名，“加盖公章”项统一由人事处盖章。

三、材料整理要求

 1.复印件规格：使用A4复印纸单面复印，身份证和普通话等级证书复印在同一张纸上。
